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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按照GB/T1.1—2009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标准代替JG/T167—2004《结构加固修复用碳纤维片材》,与JG/T167—2004相比主要技术变

化如下:
———补充了产品的规格(见4.2);
———增加单向高强度型碳纤维布复合材料层间剪切强度指标及其试验方法(见5.3和6.5);
———修改了组批内容(见7.3.1)。
本标准由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标准定额研究所提出。
本标准由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建筑维护加固与房地产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归口。
本标准负责起草单位:中冶建筑研究总院有限公司、福建成森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本标准参加起草单位:哈尔滨工业大学、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西南科技大学、武汉大学、大连理工

大学、四川建筑科学研究院、上海大学、江苏恒神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冶金科工集团有限公司。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岳清瑞、杨勇新、郑礼旺、咸贵军、张小冬、黄莹、王汝恒、贾彬、卢亦焱、李杉、

王言磊、毛星明、欧阳煜、史有好、李彪、何俊、彭铁红、王彬、李业绩。
本标准所代替标准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JG/T167—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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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加固修复用碳纤维片材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结构加固修复用碳纤维片材的术语及定义,分类、规格及标记,要求,试验方法,检验

规则,标志、包装、运输与贮存等。
本标准适用于土木工程结构加固修复用的碳纤维片材。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T3354 定向纤维增强聚合物基复合材料拉伸性能试验方法

JC/T773 纤维增强塑料 短梁法测定层间剪切强度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碳纤维片材 carbonfiberlaminate
碳纤维布和碳纤维板的总称。

3.2 
碳纤维布 carbonfibersheet
由单向连续碳纤维组成、未经树脂浸渍固化的布状碳纤维制品。

3.3 
碳纤维板 carbonfiberreinforcedpolymerplate
由单向连续碳纤维组成、并经树脂浸渍固化的板状碳纤维制品。

3.4 
碳纤维布计算厚度 nominalthicknessofcarbonfibersheet
碳纤维布单位面积质量除以碳纤维密度而得到的厚度值。

4 分类、规格和标记

4.1 分类

碳纤维片材包括碳纤维布(CFS)和碳纤维板(CFP)。

4.2 规格

4.2.1 碳纤维布通常按纤维布单位面积质量分为200g/m2、300g/m2 和450g/m2 等规格,宽度分为

100mm、150mm和200mm等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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